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澄政办发〔2015〕67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我市
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靖江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号)、《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4〕110号）的工作目标，现结合实际，就加强我市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城市地下管线，是指建设于城市地下的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照明、电信、通信、广电、工业等管线及相关的附属设施，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虽然我市已先后于1999年、2011年两次开展了地下管线普查工作，并建设了空间数据库及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但我市城市地下管线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具体表现在：
（一）专项、专业规划编制不到位。因各部门及各管线权属单位对管线设施重视程度不够，部分管线专项、专业规划未及时组织编制完成，致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无法统筹考虑，导致盲目建设、重复开挖现象时有发生。
（二）手续办理不到位。城市地下管线审批手续不全，私开乱挖，未申请规划核实和组织竣工验收就投入使用等无证违法建设现象较为普遍。2011年以后部分部门及管线权属单位因未申请规划核实，未及时提交数据资料，导致城市地下管线数据有所缺失。
（三）部门行使职责不到位。各部门对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上的职责和责任不明确，部门间多头管理、管理脱节缺位现象时有发生，联动协调性较差，没有形成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
（四）管线更新改造不到位。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种类多，更新改造慢，部分管线经多年使用后腐蚀老化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受地面沉降影响，管道容易遭受破坏、泄漏，特别是供热、燃气、电力、通信等地下管线，如不及时排查更换，易造成安全隐患。
因此，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牢固树立科学规划、依法建设、安全运行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二、明确职责，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要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维护、应急防灾等全过程统筹，各部门、管线权属单位应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会同市规划局抓紧组织编制管线专项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按照部门、单位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我市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联动协调、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共同研究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政策措施，及时解决涉及跨镇（街道）、跨部门、部队与地方等的重大问题。
市政府办：负责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联动协调工作。
市发改委：负责能源管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经信委：负责电力、通信管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建设经费，确保资金到位。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
市国土局：负责城市地下管线及配套设施土地的征用、划拨工作，依法加强土地监管。
市住建局：负责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对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接收城市各类地下管线档案和综合普查档案，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档案保管、利用和保密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公路用地范围内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文广新局：负责广播电视管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压力管道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组织对压力管道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充装、检验检测等环节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市规划局：负责城市地下管线规划的监督管理和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维护工作。
市城管局：负责行使城市地下管线规划管理方面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工作，参与城市地下管线建设涉及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等事项的管理和审批。
市安监局： 负责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监督管理。
市园林旅游局：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用地范围内的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民防局： 负责全市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确保人民防空指挥通信、警报畅通；参与城市战时生命线工程（水、电、通信）管线规划、建设的监督管理。负责对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规划、建设中影响人防工程安全的评估和监督工作。
市公用事业局：负责生活污水、城镇燃气、热力、给水管线、公共照明的监督管理工作。
驻澄部队（63680部队、73055部队）：负责所属军用管线的建设管理工作。
各管线权属单位：负责管线的建设管理、维护、安全运行。
三、规范流程，扎实推进管线项目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城市地下管线的建设项目应严格落实项目核准或备案、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监理、规划核实、竣工验收以及档案移交等基本建设程序。
（一）单独建设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按以下程序报建：
1．项目核准或备案
城市地下管线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严格按照项目核准或备案的有关规定，履行项目核准或备案手续。
跨越本市的国家、省级以及区域性地下管线建设项目，由管线权属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路径规划，提出比选方案。规划局应会同相关部门对项目的路径方案组织专家论证，论证后将路径方案报市政府同意。
2．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1）申领规划要点
管线权属单位向规划局申领规划要点，规划局依据综合交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线专项规划、统筹相关部门意见、现状情况等确定规划要点。
（2）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及规划许可证
管线权属单位向规划局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施工图技术审查通过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放验线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管线权属单位应当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放线后，依法向规划局申请验线。
3．办理初步设计审查
以下项目在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及规划许可证前，初步设计应当按照项目立项层级由各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同级审查批准：
（1）管径600mm的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管线；
（2）高压燃气管线；
（3）110KV以上的城市供电管线；
（4）地下管线综合管廊（沟）；
（5）管线沟槽开挖深度3m；
（6）相关部门批准认定的重大地下管线建设项目。
4．办理施工许可证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管线权属单位向住建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5．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监理
城市地下管线施工期间，住建局对施工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安监局对施工安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市场监管局对压力管道安全实施监察监督工作。监理单位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6．申请规划核实
管线权属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对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进行跟踪测量，形成准确的竣工测绘成果后，向规划局申请规划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要点和规划许可内容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按相关要求未组织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7．竣工验收以及档案移交
管线权属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及时主动将竣工资料和相关数据报送规划局，竣工验收备案报住建局。
8．其他规定
（1）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铁路、航道、河道、桥梁、文物遗址、环境影响、绿化等其他许可的，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管线权属单位还应当依法向住建、交通运输、水利、文广新局、环保、园林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2）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开挖敷设城市地下管线，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3）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地下管线数据由管线权属单位提供，管线权属单位应对测量数据和测量图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规划局仅对管线权属单位提供的数据进行维护更新。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要与城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互联，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二）与建设主体同步实施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按照以下程序报建：
1．办理规划许可
（1）管线综合设计审查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管线综合方案设计，报规划局审查。规划局组织建设单位、相关部门、管线权属单位召开管线综合方案审查会。
（2）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及规划许可证
管线权属单位根据批准的管线综合方案进行管线单项施工图设计，报规划局进行技术审查。施工图技术审查通过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放验线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管线权属单位应当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放线后，依法向规划局申请验线。
2．办理初步设计审查
以下项目在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及规划许可证前，初步设计应当按照项目立项层级由各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同级审查批准：
（1）管径600mm的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管线；
（2）高压燃气管线；
（3）110KV以上的城市供电管线；
（4）地下管线综合管廊（沟）；
（5）管线沟槽开挖深度3m；
（6）相关部门批准认定的重大地下管线建设项目。
3．办理施工许可证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管线权属单位向住建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4．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监理
城市地下管线施工期间，由建设单位纳入统一的施工监理。住建局对施工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安监局对施工安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市场监管局对压力管道安全实施监察监督工作。
5．申请规划核实
管线权属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对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进行跟踪测量，形成准确的竣工测绘成果后，向规划局申请规划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要点和规划许可内容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按相关要求未组织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6．竣工验收及档案移交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应与建设主体一并纳入竣工验收。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及时主动将竣工资料和相关数据报送规划局，竣工验收备案报住建局。
四、落实责任，不断加大违法违规的查处力度
（一）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执法工作
发改、经信、住建、市场监管、规划、安监、城管、公用事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和设施运行专项执法检查，对违法建设和违反管线设施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要根据各自职责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早尽快予以查处。
（二）落实责任倒查机制
坚决查处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的同时，对相关主管部门不积极履行工作职责、查处违法建设不力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1月11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群团，各驻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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